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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X公司
产教融合合作协议书

甲方：上海海洋大学

乙方：
甲方简介
上海海洋大学（甲方）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8个、市级15个，国家特色专业5个，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通过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学校拥有海洋科学、水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学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植物与动物科学、农业科学、环境/生态、工程学进入ESI国际学科排名全球前1%，水产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A+评级。拥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科技部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家大学科技园、远洋渔业国际履约研究中心等一批重要科研平台；拥有我国第一艘远洋渔业资源调查船“淞航”号、我国唯一的CNAS和CMA资质认定的船舶压载水实验室。学校以建设世界一流特色大学为目标，围绕“水域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与利用和地球环境与生态保护”主线，以海洋、水产、食品学科为特色，全面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推进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技术推广和科技创新等领域全方位协调发展。
乙方简介
一、合作原则

甲乙双方本着“资源共享、协同创新、优势互补、合作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以培养富有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的应用研究型人才为目标，不断提升新时代人才培养质量。
双方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就产教融合合作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二、合作内容

双方合作围绕人才培养、课程共建、教材开发、师资培训、科研合作、技术咨询支持等方面进行。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 甲方依据教学计划，每年选派一定数量、年级、专业的学生到乙方进行教学实习，实习内容由甲乙双方协商决定。甲方指定专门的指导教师，配合乙方做好教学实习学生的推荐、选拔、教育以及管理等相关工作，做到及时沟通，及时汇报，及时处理。

2. 甲方为乙方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教育培训等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指导。
3. 甲方的技术成果可优先提供给乙方进行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
4.  甲方为乙方用人提供毕业生资源和就业相关服务。

5.  甲方选派优秀教师参与企业的生产实践。

6.  其他权利和义务(根据实际增加)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 乙方为甲方学生提供符合劳动安全规定并满足实习要求的工作环境、设施和设备、必要的工作防护条件等，保障实习学生的身体健康安全。配备技术人员和专人与甲方指导教师共同做好学生实习期间的安全教育和管理指导工作，及时沟通、及时协调解决实习中发生的问题。在条件许可情况下，乙方协助向甲方参加实习的师生提供食宿、交通等便利条件，并按相关规定向实习学生支付实习报酬。

2. 为甲方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建设给予建设性意见，协助甲方将生产实际应用技术融入到学生培养过程中。

3. 接受甲方教师到企业进行生产实践或安排专家到甲方进行教学讲授，优先为甲方科研成果提供良好的生产试验条件，协助进行科研成果生产化。
4. 全力支持甲方毕业生就业工作，优先接纳甲方毕业生进行实习和就业。
5. 其他权利和义务(根据实际增加)
三、合同期限

协议有效期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期满后双方再商议另行续签。

面向专业：

四、合作机制

1. 双方同意建立沟通机制，适时通报合作领域双方最新的发展情况，共同研究确定重大战略合作项目。

2. 双方合作的具体项目依据本协议，采取“一事一议一签”的原则，由双方指定部门负责落实签署具体合作协议，进一步明确具体工作目标和实施方案。双方确定一名联络人，负责经常性的工作联系。

甲方联系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联系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五、其他规定

1. 双方应对合作过程中或通过其他渠道获知的有关对方的科研及商业信息严格保密，未经对方事先书面许可，不得向第三方披露。除为履行本协议约定工作事项外，未经对方事先同意，不得擅自使用、复制对方的技术资料、商业信息及其他资料。

2. 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一致的，由原告方所在地法院管辖。

3. 双方可根据需要，协商签订更具体的单个项目协议，约定合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科技成果及其知识产权等重要事项，作为本协议的附件。

4.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上海海洋大学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                       （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